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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6 月 18 日，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项目参会单位有建设单位：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会议特邀 3名专家（验收工

作组名单附后）进行评审。验收工作组在现场勘查、听取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该项目建设情况介绍和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

后，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经认真审阅验收资料、咨询相关问题和充分讨论后，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址：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大理古城博爱路 59 号。

建设性质：补办手续。

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主体工程、公辅工程及环保工程。

建设规模：项目建设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三部分，主要由酒店、客房、地下停车场、绿

化和水景工程等组成；项目配套建设了食堂隔油池、沉淀池、一台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建设雨

污分流系统、80m³/d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等环保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2160㎡，总建筑面

积为 7814㎡；其中酒店公共部分 4586㎡（包括大堂 1312㎡、餐厅 728㎡、茶室 278㎡），中

院客房楼 2602㎡，后院客房楼 805㎡，地下停车场 2089㎡，建筑占地面积 3263㎡；建筑密度：

0.27%，容积率 0.47%，绿化面积：6839㎡，绿化率 57%，道路、广场、硬地占地面积 1958㎡，

道路、广场、硬地占地率 16%。项目会馆共设计床位 76床，其中单人间 42间，双人标准间 15

间，高级套房 4间。

项目投资：项目概算总投资 3850.7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431.02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的 11.2%；项目实际总投资 3920.7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501.02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的 12.8%。

验收范围：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包含前院、中院和后院三部分及配套设施）；

环保工程：（一台静电式油烟净化器、相关的化粪池、隔油池、沉淀池、6939 ㎡绿化面积，

雨污分流系统、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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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环保审批情况：2005 年 12 月，昆明天杲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大理

古榕会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06 年 1 月 24 日，该项目获得大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大市环准许［2006］007 号；

项目 2005 年 7 月开工建设，2006 年 2 月竣工。

综上所述，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建设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

《环评》及批复等文件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目前，主体工程与配套各项环保设施运转正常。

环保机构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环保管理

员，负责开展本项目的环境管理，负责项目“三废”排放、环保设施等日常管理。

项目制定的环保规章制度主要有《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管理制度》、《环

境保护责任制》等。

目前，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环保岗位及专（兼）职人员配置到位，环境管理规

章制度较完善，满足环保管理要求。

二、工程变动情况

大理古榕会馆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大理市海西片区中水回用设施应急管理方案》的通

知，于 2017 年 9月 22日通过招标形式由云南滴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装一套 80m³/d 一体化污

水处理系统，确保出水水质达一级 A标排放；项目 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属环保工

程，对环境保护是极为有利的，不属于重大变更。

大理古榕会馆其余建设项目建设情况均按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批复所述建设，项目建设已落实“三同时”环保要求。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3.1 废气

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源为餐饮油烟和项目区内燃油机动车尾气及散发异味。

（1）餐饮油烟

本项目餐饮能源主要使用电和燃气，为清洁能源，不使用煤。本项目的废气来源于厨房烹

饪过程中产生的餐饮油烟废气。项目食堂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废气经厨房安装的静电式油烟

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于楼顶 1.5m 排气筒排放，油烟设备为环保合格产品。

（2）燃油机动车尾气

项目内部设有停车位 17 个，汽车排放的废气主要集中在汽车的启动和运行过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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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烃类物质、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由于国家已实行汽车尾气达标限制，

所以，汽车尾气污染物为达标排放。

（3）异味

项目运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异味，主要来自于垃圾桶、隔油池、化粪池产生。项目已对

产生异味的设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垃圾桶均加盖封存，桶内垃圾到达一定的量时就及时

运走，无益出现象发生；隔油池及化粪池均为地埋式建筑，几乎无异味散发。

3.2 废水

项目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制，建有配套的雨水、污水管网。

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食堂油污水、员工及酒店客房产生生活污水和少量洗涤废

水。

（1）食堂油污水

项目食堂在烹饪过程中产生油污水经一个 2m³沉淀处理后经一个 4m³隔油池进行隔油处

理，而后通过项目区污水管网排入项目新增 80m³/d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深度处理后回用于道

路洒水降尘及绿化，回用不完的通过总排口排入古城市政污水管网。

（2）生活污水、洗涤废水

项目员工及酒店客房产生废水和少量洗涤废水经过项目区内 4个化粪池（分别位于会馆前

院客房地下、中院客房地下、后院客房地下及食堂楼地下）预处理后通过项目区污水管网排入

项目新增 80m³/d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深度处理后回用于道路洒水降尘及绿化，回用不完的通

过总排口排入古城市政污水管网。

3.3 噪声

项目运营期主要包括厨房食物烹饪设备产生噪声、油烟净化器运行噪声、就餐时人群噪

声及车辆停放过程中产生交通噪声。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已对噪声源强大的设备进行合理布置，采取安装消声器、距离衰减

等措施减小噪声的排放；厨房烹饪食物设备及油烟净化器产生的噪声为非连续噪声，随着食

堂烹饪的结束而消失。

3.4 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的固废主要来自于员工及酒店客房产生生活垃圾和化粪池、隔油池、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调节池等产生的清掏污泥、隔油渣及食堂泔水（剩饭、剩菜），均为一

般固废。项目产生生活垃圾及化粪池、调节池清掏污泥收集于项目区垃圾桶（箱）内，由大

理市古城环境卫生管理站定期清运处置；项目食堂产生泔水（剩饭、剩菜）及隔油池油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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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于食堂泔水桶内，由大理市政府委托单位清运处置。因大理市政府目前还没有下发文件，

项目目前产生的泔水由大理市政府免费清运处置，待后期建设单位接收政府文件时，严格按

照文件要求进行清运处置。

本项目运营期间固体废弃物处置率 100%。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4.1 污染物排放情况

4.1.1 废气

监测期间（2018 年 11 月 22 日-23 日），项目在 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设置 2个无

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其中：上风向设置参照点 FQ02#，下风向设置监控点 FQ03#，2 个监测

点中臭气最大排放浓度为 18（无量纲），满足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二级

标准；即：臭气≤20（无量纲），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食堂油烟基准风量

排放浓度最大值 1.69mg/m³，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的限值要求，即：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³，食堂油烟废气达标排放。

4.1.2 废水

监测期间（2018年 11 月 22日-23日），生产工况运行正常，项目在 80m³/d 一体化污水

处理系统进口及总排口设置 2个监测点。通过监测数据看出：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食堂污水经沉

淀池、隔油池、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所排废水满足（GB18918-2002）《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及 GB18920-2002《城市污水杂用水标准》（城市绿

化用水标准）限值要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所排废水

满足（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及 GB18920-2002《城

市污水杂用水标准》（城市绿化用水标准）限值要求，即：pH：6~9，CODCr≤50mg/L,SS≤10mg/L,

动植物油≤1mg/L，氨氮≤5mg/L，BOD5≤10mg/L，总磷≤0.5mg/L，总氮≤15mg/L，石油类≤

1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0.5mg/L，项目废水达标排放。项目 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

外排废水监测指标处理效率为 CODcr：97%、色度：81%、SS：74%，氨氮：98%，总氮：91%、

总磷：93%、BOD5：96%、动植物油：99%、石油类：95%、阴离子表面活性剂：96%。

4.1.3 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 8个监测点连续两天（2018年 11月 22日-23日）监测得知：连续 2天

昼间监测最大值为 58.5dB，夜间监测最大值为 48.9dB，均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 4a 类及 2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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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的固废主要来自于员工及酒店客房产生生活垃圾和化粪池、隔油池、80m³/d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调节池等产生的清掏污泥、隔油渣及食堂泔水（剩饭、剩菜），均为一

般固废。项目产生生活垃圾及化粪池、调节池清掏污泥收集于项目区垃圾桶（箱）内，由大

理市古城环境卫生管理站定期清运处置；项目食堂产生泔水（剩饭、剩菜）及隔油池油渣收

集于食堂泔水桶内，由大理市政府委托单位清运处置。因大理市政府目前还没有下发文件，

项目目前产生的泔水由大理市政府免费清运处置，待后期建设单位接收政府文件时，严格按

照文件要求进行清运处置。

本项目运营期间固体废弃物处置率 100%。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弃物均已按

照环评及批复中对策措施进行了有效控制，并对造成环境影响的污染物建设相应环保设施，各

环保设施均正常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六、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4号）‘第八条’内容所述，

经验收组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各项环保设施按要

求落实，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强化环保意识，按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落实和完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定人定责

落实环保管理要求。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与管理，保证污染治理设施的治理效果。

（2）加强对水处理系统的管理，确保水质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加强对油烟处理设备的管理维护，确保油烟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4）按照环保要求规范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及运行、维护台账。

八、验收人员

详见附件《大理古榕会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

验收工作组

2019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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